


114年第5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會議」 

核定審驗依據規定事項 

條次 核定規定內容 

114-05/MR37-

02 

配備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車輛申請確認報告

補充作業規定 

一、 適用對象：除機關、團體、學校、個人進口

自行使用或國外已領照使用但未報廢之車

輛外，配備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功能之 M、N

及 L 類車輛及其底盤車。 

二、 實施時間：新型式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

月十二日起，各型式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

一月一日起。 

三、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係指結合側縱向操控功

能之複合系統；作動車速可逾二十五公里/小

時，且具備主動介入驅動、煞車或轉向並同

時持續控制車輛側向(方向)及縱向(加減速)

動態駕駛任務之系統。 

四、 申請辦理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

確認報告者，應檢附以下文件向審驗機構提

出申請，申請資料應加蓋申請者及其負責人

印章或為可證明申請者身分之電子憑證，經

審驗機構依本補充作業規定確認後核發先

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報告： 

(一)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申請文

件。 

(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安全操作說明，申請者

應提出以下說明並確保資料與車主手冊

內容一致。 



1.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之操作方式(如啟動、

暫停或關閉等功能)。 

2. 使用注意須知(包含但不限於使用限制

條件、國內道路環境操作注意事項以及

避免不當使用等文字說明)。 

3. 如車輛有搭載駕駛者監測系統(DMS)，

應述明名稱及作動方式。 

(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銷售人員訓練規劃及

交車宣導說明： 

1. 銷售人員訓練規劃：應規劃訓練銷售人

員對車輛系統使用之正確觀念，以及交

車時應向消費者(車主)之宣導事項資

料。 

2. 交車宣導：車廠交車資料，應規劃向消

費者(車主)說明有關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正確使用觀念及宣導資訊資料。 

(四)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警示標語說明： 

1. 申請者應於車內設置至少包含但不限

於「本車輛非自動駕駛，仍應手握方向

盤操作」等中文警示標語，並應以實體

方式設計於駕駛座位周遭清晰容易辨

識處，或車輛啟動後於車載設備屏幕顯

示。 

2. 應提供警示標語式樣圖片，並以照片呈

現警示標語貼附或顯示位置。 

(五)申請者應於車主手冊及教育訓練宣導資

料中敘明使用注意須知(如無法辨識緩撞

車等文字或圖示)，惟車主手冊得適時加

註相關情境文字或圖示。 

五、 已取得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



認報告者，如該系統有新增或變更相關功

能、市售名稱等，申請者應檢附新增或變更

之說明及第四點規定文件，主動向審驗機構

辦理申請新增或變更，由審驗機構出具新增

或變更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

認報告。 

六、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報告

內容應包含報告編號、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市

售名稱、車輛(底盤車)廠牌、車輛(底盤)型式

或車輛(底盤車)型式系列、市售車款(型)(底

盤車)名稱；該確認報告遺失或毀損者，原申

請者得檢附相關資料向審驗機構申請補發。 

七、 申請者未檢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

措施文件者，仍可依程序向審驗機構辦理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及取得合格證明作業。惟申

請者於接獲審驗機構通知 2週內仍未提出申

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作業，申

請者應來函向審驗機構提出具體事由及期

程辦理展延，逾期仍未提出者，審驗機構將

函請申請者限期內提出申請。經前述申請者

如仍遲未申請及辦理展延者，將報請交通部

處置。 

八、 經核發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宣導管理措施

確認報告，查有未符合規定者，審驗機構應

廢止該確認報告。 

備註： 

一、 核定依據：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37 條規定。 

二、 條次編碼原則說明（以「96-03/TD020-01」為例）： 

 1、96-03：係指 96 年第 3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

疑義是項會議」。 

 2、TD：係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若為「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管理辦法」則 TD 改為 MR。 

（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Vehicle Safety Type 

Approv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Vehicle Safety Testing Directions 

3、020：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020 項法規之條號（車輛規格

規定）。 

4、01：係指第 1 次該基準該項法規第 1 次條文補充規定。  


